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文件

中山中专〔2008〕13号


关于印发《中山中专迎接国家二类城市

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各部门：
根据中山市《印发中山市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精神，今年10月左右，省语委将对中山市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进行评估验收。此项工作关系到中山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以及城市的形象。为此，结合我校实际制订了《中山中专学校迎接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对照《评估标准》和工作方案，认真开展工作，确保按期、高效地完成迎评任务，积极推进全校语言文字工作。
二OO八年三月十七日

主题词：印发  语言文字  评估  工作  方案  通知
主送：学校各部门、专业科。

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3月17日印发
中山中专迎接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
评估工作方案
为做好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，迎接语言文字工作评估，争取高分达标，根据中山市印发中山市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精神和《广东省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标准（试行）实施细则》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订迎评工作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    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以评促改、以评促建，努力提高我校语言文字工作管理水平和语言文字应用的规范化水平，进一步推动语言文字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建设，确保达到国家二类城市以上语言文字工作标准，并顺利通过省评估验收。
二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开展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，是贯彻实施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的一项基本措施。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，对提高学校办学层次、提高师生素质，营造校园良好环境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部门、科室要增强迎评工作的紧迫感与责任意识，加强对创建、迎评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议事日程，并建立目标责任制，把工作落实到具体班级、部门和相关人员。
（二）大力宣传，全面推进。以贯彻实施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为动力，明确评估工作的范围、评估标准和操作办法，大力宣传语言文字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；提高学校用语、用字规范化水平，从而带动全体师生积极推进城市语言文字工作。 
（三）自查自评，规范工作。语言文字的规范化、标准化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涉及方方面面，各部门、科室要明确自己的职责，认真学习贯彻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、《广东省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标准（试行）实施细则》，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各部门、科室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对校园文化阵地、设施标志牌、指示牌和服务窗口进行全面检查，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用语用字要限期整改，直至达到规范要求。
    三、组织领导
成立中山中专迎接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副校长朱惠敏任组长，校办主任李长征、教务科副科长吴青梅任副组长，张伶、莫命祥、郭沛棠、王际华、李雯、程慧华为成员。领导小组负责迎评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相关事项的协调。
四、评估范围
(一)评估范围和内容
1．评估范围为全校各部门、科室、班级；
2．评估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工作综合管理、普及普通话和规范用字三个方面，即《广东省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标准（试行）》和《广东省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标准（试行）实施细则》规定的指标项目；
3．设施标志牌、指示牌、服务窗口的用语用字；
4．检查相关教师备课簿、学生作业本；
5．深入课堂听课，了解语言文字应用情况；
6．召开师生座谈会，了解普通话应用情况；

7．抽查部分师生普通话发音情况、书写规范程度。
    五、迎评程序
   (一)动员部署(2007年11月—2007年12月)  
根据市语委办有关要求，进行动员部署，制定迎评工作计划，成立中山中专迎评领导小组，建立迎评工作目标责任制，落实责任，明确分工。
(二)自查整改 (2008年1月—3月)
对照《广东省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标准（试行）实施细则》开展创建活动，进行自查自评，做好档案整理工作，填写“中山中专语言文字工作自测表”，写出自查自评报告(包括本单位开展语言文字工作的情况)。
(三)评估检查(4月—5月)
    迎接市语委办评估组对我校进行评估检查。评估检查按照省语委确定的评估方法进行，坚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建、重在提高的基本原则。检查的主要内容及步骤如下：
1．听取学校有关语言文字工作情况汇报。
2．校园文化阵地检查。
3．听课、座谈会、检查备课本、学生作业本。
4．查阅评估检查指标要素规定的文件和资料台帐。
5．对照《评估标准》规定的指标要素进行实地检查。
6．汇总评分，反馈存在问题，并提出整改意见。
(四)整改提高(6月—7月)
学校对照《评估标准（试行）实施细则》，针对市语委评估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，查漏补缺，完善提高，高标准实现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目标。
    (五)接受评估(2008年10月底)
六、政策依据
1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
2．中山市《印发中山市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中府办〔2007〕92号）
3．《广东省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标准（试行）实施细则》
中山中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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